
 

北京交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 

实施细则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落实党中央、教育部和北京市进一步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建设的相关精神，完善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制度，

规范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环节工作，提升我校社会实践

工作的整体水平，特制定北京交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

教学实施细则。 

一、课程目标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以下简称“实践教学”）是在

《思想道德与法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等五门课程学习基

础上开展的实践课程。旨在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学生能够运

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点和方法，加强对世情、党情、

国情、社情、民情的认知把握，在观察、分析和解决现实问

题中培养创新精神、实干精神和实践能力，加深对党的创新

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认

同，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二、课程类型 

根据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

（2023 年本）》通知要求，我校实践教学为必修课，2 学分，

课程号（A109006B）。 



三、课程设置 

实践教学第二学年夏季学期开始，第三学年秋季学期完

成评定。课程由马克思主义学院牵头，马克思主义学院、学

生工作部（处）、团委、本科生院等共同开设，分为理论教学

模块和实践教学模块两部分。 

1．理论教学模块。第二学年夏季学期期间，马克思主义

学院开设社会实践理论课程（线上），所有学生需按时完成理

论学习。 

2．实践教学模块。分为“交通强国”类专题实践和特殊

专项类实践。 

“交通强国”类专题实践由马克思主义学院统筹开展。

选择“交通强国”专题实践的学生自行组建团队，每队不超

过 8 人，根据当年发布的选题开展实践活动。实践最终成果

可采用文字报告形式，鼓励采用包括但不限于视频、动画、

摄影等新型报告形式。格式要求以当年发布具体通知为准。 

特殊专项类实践包括学生工作处（部）（含学生资助管理

中心、心理素质教育中心）社会实践项目、校团委社会实践

项目、本科生院招生宣传实践项目、就业与创业指导中心就

业实践项目，由相关单位统筹开展。选择特殊专项实践的学

生也需完成社会实践理论课程（线上），特殊专项实践要求以

上述单位发布通知为准。 

四、开设方式及师资安排 

1.社会实践采用“同队同师”制，同一团队所有学生需

在规定时间内，登录学校教务系统选择同一位教师为社会实



践指导教师，学生本科期间可参加多个团队项目，但只允许

选择其中 1 个团队项目成果作为本课程的成绩认定。 

2.学生需在规定时间在教务系统选择指导教师，指导教

师名单以当年发布具体通知为准。 

五、课程成绩考核办法 

1．实践最终成果采用五级制成绩记载方式。“交通强国”

专题实践以文字报告形式提交，成绩优秀比重控制在 40%左

右，以新型报告形式提交，成绩优秀比重控制在 60%左右；

特殊专项实践成绩优秀比重控制在 40%左右。 

2.存在以下行为，团队所有成员最终成绩直接判定 F等：

实践报告存在严重意识形态问题的；实践报告已在其他课程

作业或过程性任务中大量使用的；实践报告有虚构样本、抄

袭他人，或大量借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等学术不端行为的。

直接判定 D 等：内容严重偏离实践主题的；未按时上交实践

报告的；未按照“同队同师”制选择导师的；团队人数不符

合规定的。 

3.存在以下行为，团队中的个人最终成绩直接判定 F 等

（其他成员不受影响）：未按时完成实践教学理论课程（线上）

的；经查实，从未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直接判定 D 等：经

查实，消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 

六、本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执行，未尽事由马克思主

义学院负责解释。 

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二 0 二五年六月六日 


